


 

 

关于对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持续经营 

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 

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（2020）第 102275 号 

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北京逸家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逸家

洁公司）2019年度财务报表，包括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

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

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出具了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

大不确定性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0）第 102411

号）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

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（2018 年修订）及《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 

1、逸家洁公司因保管不善未能提供部分合同、文件，我们无法判断资产处

置业务的发生是否真实、合理，无法证明其费用和损失是否完整、准确，我们

对除上海分公司外的分公司银行及往来款项无法实施函证程序，导致审计范围

受限。上述事项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致使无法判断经营

成果、现金流量及列报的准确性。 

2、重大或有负债 

因员工离职可能会引起的离职补偿无法确定是否完整，大额应交税费无法

确定罚款和滞纳金的具体金额，导致我们无法判断，以上补偿和税费对公司财

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 

 




